
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62年 8月 18日台內戶字第 51834 號令 

原名：戶籍人口統計方案；年終靜態統計於同年底實施，全年動

態統計及月統計於 63年 1月實施 

中華民國 63年 9月 26日台內戶字第 6055214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81年 7月 14日台內戶字第 8182093號函修正 

修正戶籍人口統計方案為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3年 7月 27日台內戶字第 838327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86年 12月 26日台內戶字第 868676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88年 8月 23日台內戶字第 889354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1年 8月 16日台內戶字第 0910061453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2年 3月 14日台內戶字第 09200695922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3年 9月 29日台內戶字第 0930067939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7年 9月 26日台內戶字第 097009485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7日台內戶字第 1030078599號函修正 

自中華民國 103 年 2月 5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3年 9月 4日台內戶字第 103120001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日台內戶字第 109024544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12 月 9日台內戶字第 1110244688號函修正 

壹、總則 

一、為充實戶籍人口統計內容，改進其統計方法，劃一人口統計表格式、編製

方法與編報日期，提供人口各種組合及生命統計資料，以應政治、經濟、

社會及教育之建設、人力運用及動員之需要，特訂定本要點。 

二、對象：以具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人民及無戶籍人民為對象。 

三、統計項目： 

（一）村（里）數。 

（二）鄰數。 

（三）戶數。 

（四）人口數。 

（五）性別。 

（六）年齡。 

（七）遷徙。 

（八）出生。 

（九）死亡及死亡宣告。 

（十）認領。 



（十一）收養。 

（十二）終止收養。 

（十三）結婚。 

（十四）離婚及終止結婚。 

（十五）監護。 

（十六）輔助。 

（十七）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 

（十八）初設戶籍。 

（十九）分（合）戶。 

（二十）出生地。 

（二十一）婚姻狀況。 

（二十二）原住民身分。 

（二十三）原住民民族別。 

（二十四）教育程度。 

（二十五）婚姻類型。 

（二十六）其他有關事項。 

統計資料區分靜態統計及動態統計。靜態統計指某一特定時間人口特性統

計；動態統計指某一特定時期戶籍登記統計。 

四、戶政事務所應於平日執行資料關聯檢核作業，及早查明更正未詳、不符邏

輯或錯誤之戶籍資料，並應執行每日資料轉錄作業，或由系統依排程自動

執行每日資料轉錄作業。 

戶籍人口統計作業流程如附件一之一至附件一之三。 

五、戶政事務所編製統計表以村（里）為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以鄉（鎮、

市、區）為單位，內政部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 

戶政事務所編製統計表應以電子檔通報所屬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內

政部。 

戶政事務所、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內政部應切實依據各層級戶政資訊系

統作業手冊之規定編製統計表並自存備查。 

貳、月統計 

六、統計表之名稱： 

（一）表一：村（里）鄰戶數、人口數與戶籍動態登記數按性別、登記項目及



區域分。 

（二）表二：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及原住民身分分。 

（三）表三：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分。 

（四）表四：現住原住民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及原住民身分分。 

（五）表五：結婚人數按性別、婚姻類型及原屬國籍（地區）分。 

（六）表六：離婚及終止結婚人數按性別、婚姻類型及原屬國籍（地區）分。 

（七）表七：現住原住民人口數按性別、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分。 

（八）表八：結婚人數按性別、婚姻類型、原屬國籍（地區）及原戶籍地分。 

（九）表九：離婚及終止結婚人數按性別、婚姻類型、原屬國籍（地區）及原

戶籍地分。 

（十）表十：各直轄市、縣（市）間遷徙人口數按性別分。 

（十一）表十一：相同性別結婚人數按性別及原屬國籍（地區）分。 

（十二）表十二：相同性別終止結婚人數按性別及原屬國籍（地區）分。 

前項月統計表內政部得因實際需要增減。 

七、統計標準日： 

（一）各種靜態統計以當月最後一日為統計標準日，該日下午十二時為統計

標準時刻。 

（二）各種動態統計以當月一日至最後一日為統計標準期間。 

八、戶政事務所編報統計表資料來源： 

（一）村（里）鄰數應根據里鄰門牌資料檔及戶籍登記資料分列，戶數、人

口數及人口之性別應根據戶籍登記資料之記載。 

（二）各種動態登記數應根據當月每日所受理之全部申請書之記載。 

（三）原住民人口數應根據戶籍登記資料之記載。 

編報統計表之作法： 

（一）統計列表採用以事件登記日期為標準。 

（二）月底人口數為現有戶籍人口，應使用平衡公式計算，即本月底人口數

等於上月底人口數加上本月內出生與遷入人口數減去本月內死亡及遷

出人口數。 

（三）同一鄉（鎮、市、區）分設二個以上戶政事務所或辦事處時，其變更

住址應列入住址變更人數欄；人口數應併計該鄉（鎮、市、區）內住

址變更人數。 



（四）雙胞胎或三胞胎以上之嬰兒有部分為死產時，將活產者列入嬰兒出生

總數欄內統計，並對應列入雙胞胎或三胞胎以上欄內統計，不計算死

產人數。 

（五）結婚、離婚及終止結婚以對數為計算單位。結婚人、離婚人及終止結

婚人之一方雖為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澳門居民或無國籍人，仍應列入本統計。 

（六）已辦妥遷出登記在先，而核准喪失國籍在後之人口，不應再列入遷出

人數之廢止戶籍欄內統計，取得國籍者應於辦理初設戶籍登記後，才

予以列入初設戶籍欄內統計。 

（七）當月撤銷之各種動態登記事件，均不得列入該月統計。但當月撤銷之

遷徙及戶籍登記事件，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1.遷入登記： 

（1）遷入地：列入遷出人數欄內統計，並列入其原遷出區域之對

應欄內。 

（2）遷出地：列入遷入人數欄內統計，並列入其原申請遷往區域

之對應欄內。 

2.遷出登記：列入遷入人數欄內統計，並列入其原申請遷往區域之對

應欄內。 

3.戶籍登記：列入遷出人數之其他欄內統計。 

（八）非當月撤銷之各種動態登記人數，應依下列方式統計： 

1.出生登記：列入遷出人數。 

2.死亡或死亡宣告登記：列入遷入人數。 

3.遷徙登記：準用前款有關撤銷遷徙登記之規定。 

4.戶籍登記：準用前款有關撤銷戶籍登記之規定。 

5.廢止戶籍登記：列入遷入人數。 

6.其他動態登記事件則不作統計處理。 

第一目列入遷出人數之其他欄內統計，第二目及第五目列入遷入人數

之其他欄內統計。 

（九）廢止之各種動態登記事件，除被廢止戶籍者列入遷出人數廢止戶籍欄

內統計外，其餘廢止登記事件之統計準用前款有關非當月撤銷之規定。 

（十）戶籍登記村（里）、鄰數應與現有門牌之村（里）、鄰數分開計列，俾



供對照二者差異。 

（十一）當月統計表應俟當月最後一日戶籍登記作業完竣後，執行每日資料

轉錄作業，再執行統計作業，至遲應於次月第一個工作日以前完成，

執行成功後自動通報所屬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及內政

部。 

九、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編製統計表之作法： 

（一）確認所轄戶政事務所於次月第一個工作日以前均完成統計作業，並審

核戶政事務所通報統計表之內容及數字。 

（二）對有錯誤之統計表應通知該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 

（三）當月統計表應於次月五日以前審核完成。 

十、內政部編製統計表之作法： 

（一）審核各級戶政機關（單位）通報統計表之內容及數字。 

（二）對有錯誤之統計表應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查明更正。 

（三）按月編製月統計表登載於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參、年終靜態統計 

十一、統計表之名稱： 

（一）表一：戶數、人口數按戶別及性別分。 

（二）表二：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分。 

（三）表三：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婚姻類型分。 

（四）表四：現住原住民戶數、人口數按戶別及性別分。 

（五）表五：十五歲以上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

婚姻類型分。 

（六）表六：戶長按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分。 

（七）表七：戶數結構表。 

（八）表八：十五歲以上現住原住民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原住民身分及

教育程度分。 

（九）表九：現住原住民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原住民身分、婚姻狀況及婚

姻類型分。 

（十）表十：原住民戶長按性別、年齡、原住民身分及教育程度分。 

（十一）表十一：已設戶籍之外來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及原屬國籍（地區）

分。 



（十二）表十二：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及出生地分。 

（十三）內管表一：年終靜態統計項目依比例分配人數表。 

前項年終靜態統計表內政部得因實際需要增減。 

十二、統計標準日：以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統計標準日，該日下午十二時正為統

計標準時刻。 

（一）戶數、人口數之認定以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十二時正為準，即於統

計標準時刻以前遷出者，則非屬本鄉（鎮、市、區）的現住人口，應

為遷入地鄉（鎮、市、區）之現住人口。 

（二）村（里）鄰戶數、人口數及人口之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婚姻類

型、原住民身分及原住民民族別等項均以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戶籍登

記資料為認定之標準。但教育程度應以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戶籍註記

資料為認定之標準。 

十三、戶政事務所編報統計表資料來源： 

（一）戶數、人口數、戶別及人口之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婚姻類型、原

住民身分及原住民民族別等項應根據年終戶籍登記資料之記載。 

（二）教育程度應根據年終戶籍註記資料之記載。 

統計項目認定標準： 

（一）戶別： 

1.共同生活戶：指在同一家或同一處所共同生活之普通住戶。 

2.共同事業戶：指在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經營共同事業之工廠、

商店、寺廟、機關、學校或其他公私場所。 

3.單獨生活戶：指單獨居住一處所而獨立生活者。 

（二）年齡：以實足年齡計算之。 

（三）教育程度：指個人在國內或境外所受學校教育之最高學歷或經法定

考試及格或非正式學校教育而獲得之知識程度而言；其分類應依照

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分類之規定辦理。 

（四）婚姻狀況： 

1.未婚：指從未結婚者。 

2.有偶：指正式結婚而配偶仍存活者。 

3.離婚及終止結婚：指已經依法使婚姻關係消滅且未再婚者。 

4.喪偶：指配偶之一方亡故或宣告死亡而未再婚者。 



（五）婚姻類型： 

1.不同性別：指依民法成立之婚姻關係。 

2.相同性別：指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成立之永久結

合關係。 

（六）原住民身分： 

1.平地原住民：指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並在其戶籍資料登記平

地原住民者。 

2.山地原住民：指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並在其戶籍資料登記山

地原住民者。 

（七）原住民民族別：指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魯凱族、卑

南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

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及其他經行政院核定

之民族，並在其戶籍資料登記民族別者。 

編報統計表之作法： 

（一）各戶政事務所應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下班完成當年度十二月份月統計

表確定無誤後，至次年一月十日前執行年終靜態統計資料轉錄作業。 

（二）切實檢查年終靜態統計檔之資料，如發現有錯誤或遺漏者，應予以

查明更正。 

（三）當年統計表應於次年一月十五日以前通報所屬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戶政單位及內政部。 

十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編報統計表之作法： 

（一）審核戶政事務所通報統計表之內容及數字。 

（二）對有錯誤之統計表應通知該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 

（三）當年統計表應於次年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審核完成。 

十五、內政部編製統計表之作法： 

（一）審核各級戶政機關（單位）通報統計表之內容及數字。 

（二）對有錯誤之統計表應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查明更正。 

（三）將年終靜態統計表與全年動態統計表及月統計表彙編人口統計報告，

提供各有關單位參考。 

肆、全年動態統計 

十六、各種全年動態統計應包括之項目如下： 



（一）出生統計：嬰兒性別、生父母年齡、生父母教育程度、生父母原屬國

籍、生母原住民身分、生育胎次、胎別、出生身分、出生地點、接生

者身分、懷胎週數及嬰兒出生時體重。 

（二）死亡統計：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死亡地點及原住民身

分。 

（三）結婚統計：年齡、原屬國籍、原住民身分、教育程度、婚前婚姻狀

況、婚姻類型及初婚、再婚。 

（四）離婚及終止結婚統計：年齡、原屬國籍、教育程度、結婚期間、離婚

種類、婚姻類型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人。 

（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統計：性別、行使負擔人年齡及教育

程度、行使負擔原因及未成年子女原住民身分。 

（六）監護統計：受監護人性別、原住民身分及受監護原因。 

前項全年動態統計項目內政部得因實際需要增減。 

全年動態統計表表式另定之。 

十七、統計標準期間： 

（一）按事件登記日期列表：以當年十二個月內所受理登記之事件為統計

範圍。 

（二）按事件發生日期列表：以當年一月一日至次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所

受理登記，而在當年十二個月內所發生之事件為統計範圍。但當年

以前所發生事件而未列入發生年度統計者，仍應列入統計。 

十八、戶政事務所編報統計表資料來源： 

（一）按事件登記日期列表：應根據當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所受

理之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終止結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負擔及監護等戶籍登記申請書之記載。 

（二）按事件發生日期列表：應根據當年一月一日至次年三月三十一日所

受理之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終止結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

使負擔及監護等戶籍登記申請書之記載。但出生應再交叉比對當年

一月一日至次年一月七日前取得之出生通報資料。 

編報統計表之作法： 

（一）按事件登記日期列表之各種申請書統計檔轉錄工作應於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下班完成當年度十二月份月統計表確定無誤後，至次年一



月十日前完成。 

（二）按事件發生日期列表之各種申請書統計檔轉錄工作應於次年三月三

十一日下班至四月十日前完成；全年動態統計檔應包括下列申請書

之資料： 

1.統計當年一月至三月份所受理登記且為當年所發生事件之申請書。 

2.統計當年四月至十二月份所受理登記之全部申請書。 

3.統計次年一月至三月份所受理登記而非登記當年所發生事件之申

請書。 

（三）按事件登記日期列表之各種全年動態統計數應與其當年各月統計表

之累計數一致；其不一致者應先行查明更正後，始得編製統計表。 

（四）各種全年動態統計項目有資料未詳者，應查明實際狀況，據以補正並

統計，事後再依照該統計項目各分類資料之比例予以分配。 

（五）當年統計表： 

1.按事件登記日期列表之各種全年動態統計表應於次年一月十五日

以前通報所屬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及內政部。 

2.按事件發生日期列表之各種全年動態統計表應於次年四月十五日

以前通報所屬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及內政部。 

十九、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編報統計表之作法： 

（一）審核戶政事務所通報統計表之內容及數字。 

（二）對有錯誤之統計表應通知該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 

（三）當年統計表： 

1.按事件登記日期列表之各種全年動態統計表應於次年一月二十五

日以前審核完成。 

2.按事件發生日期列表之各種全年動態統計表應於次年四月二十五

日以前審核完成。 

（四）定期派員督導鄉（鎮、市、區）戶政事務所切實辦理全年動態統計

各項有關工作。 

二十、內政部編製統計表之要點： 

（一）審核各級戶政機關（單位）通報統計表之內容及數字。 

（二）對有錯誤之統計表應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查明更正。 

（三）將全年動態統計表與年終靜態統計表及月統計表彙編人口統計報告，



提供各有關單位參考。 

（四）定期派員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及鄉（鎮、市、區）

戶政事務所切實辦理全年動態統計各項有關工作。 

二十一、戶籍登記申請書登載須知另定之。 

伍、附則 

二十二、各機關對其轄域內人口統計數字之發表應由戶政單位先行會商統計單

位辦理之。 

二十三、各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人口統計工作人員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戶政單位負責考核，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戶政單位辦理戶籍人口統

計工作人員由內政部負責考核；其獎懲規定如下： 

（一）全年各種統計報表未逾期報送且數字無錯漏者，記功一次。 

（二）全年各種統計報表逾期報送或數字錯漏四次及五次者，申誡一次。 

（三）全年各種統計報表逾期報送或數字錯漏六次及七次者，申誡二次。 

（四）全年各種統計報表逾期報送或數字錯漏八次以上者，記過一次。 

 

 

 

 

 

 

 

 

 

 

 



 



 

 



 


